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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海 “断续线”水域内设置
避航区的法律问题探讨

李志文 马金星

( 大连海事大学 法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6)

摘要: 避航区是 SOLAS公约认可的海上交通管理措施，与其他类型海上限制区域存在显著区别。通过
分析在南海“断续线”水域内设置避航区的可行性、阻碍因素和国际法依据，提出应当通过界定南海“断
续线”历史性权利范畴，补充避航区设置条件、监管措施和法律责任以及通过海洋划界前临时安排的方
式，在我国与南海周边国家海上划界主张重叠区域设置避航区，维护我国在南海的固有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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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航区 ( Area To Be Avoided，ATBA) 是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船舶定线制

( Ships Ｒouteing System) 具体内容之一。① 由于避航区设置与国家主权和管辖权密切相关，因而，海

上避航区不仅具有行政管理属性，还兼具维权性。南海 “断续线”内的海域是国际海上通道途经的

区域，也是我国传统管辖区域，② 20 世纪 70 年代后，南海周边国家纷纷单方面发表声明或颁布法规

建立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非法侵占南海 “断续线”内部分岛礁，侵犯我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与管

辖权。一直以来，我国通过海上交通管理等海事管理措施维护南海权益的手段较少，而设置海上避航

区是保障海上通航安全、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具体举措。探讨在我国南海“断续线”水域内设置海上避

航区的对策，强化对争议海域实际控制，显示我国在南海管辖海域的经常性存在是非常必要的。
避航区是由一个具有规定界限的区域所组成的定线措施，所有船舶或某些船舶必须避离的区

域。③ 海上避航区的设置，对保障海上通航安全、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的意义。经 1988 年议

定书修订的 1974 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 ( 以下简称 SOLAS 公约) 对此作了相应的规定，并为

各国在其管辖的海域内所运用。
海上避航区是指一国主管当局以实现海上航行安全和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为目的，通过船舶定线制

措施在管辖海域或 ( 和) 公海设置的，禁止或限制特定船舶航行的区域。
海上避航区是由一国主管当局设定。其设置以保护海上航行安全和海洋生态环境为目的。其可以

在一国管辖海域或 ( 和) 公海上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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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避航区的表象体现为对海上航行自由的人为干预和对船舶航行秩序的引导，具有保护性和预

防性特征，其管理方式与管理标准具有国际化特点，管理内容具有规则性与技术性色彩。海上避航区

体现了对船舶自由航行的适度限制。其具有保护性和预防性。其设置兼具规则性与技术性。
海上避航区具有国际化特征。

一、在南海 “断续线”水域内设置避航区的可行性与依据

南海“断续线”水域内生态环境脆弱，存在众多碍航因素，在南海 “断续线”水域内设置避航

区服务于海上交通活动，具有现实可行性和国际法理依据。
1. 在南海“断续线”水域内设置避航区的可行性
南海“断续线”内水域面积广阔，岛礁及其附属水域法律地位呈现层次化分布特征，在领海之

外存在面积广阔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水域。区域内生态环境脆弱，存在多重碍航因素。因此，在南

海“断续线”内划定避航区，不仅有助于维护航行安全、保护区域生态环境，而且符合维护国家海

洋权益的需求。
第一，南海“断续线”内海域属于特别敏感海域。若某海域被 IMO 认可为特别敏感海域，则沿

海国即可以通过 IMO 实施适用于该区域的国际规则或航行办法，以防止、减少和控制来自船只的污

染。南海生态环境具有独特性，“断续线”内海域是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海域。目前，南沙群岛已知

生物 3372 种，西沙群岛仅鱼类就多达 300 多种，约 8000 多平方千米的珊瑚礁广泛分布在南海 “断续

线”内，① 面积比被 IMO 认定为特别敏感海域的澳大利亚大堡礁还要大。② 与此同时，南海是连接太

平洋与印度洋的走廊，途经南海 “断续线”内的海域是目前世界上最繁忙的海上运输航路，海上运

输占全世界海运总量的 33%。③ 以原油运输为例，进入南海的油轮每天约 230 多艘，是巴拿马运河运

输量的 5 倍多，其中仅大型油轮 ( VLCC) 平均每天运输的原油就有 1030 万桶左右。④ 而南海又属于

半闭海，⑤ 一旦发生大规模船舶污染事故，将对区域海洋生态环境造成毁灭性影响。因而，在南海

“断续线”内设置避航区有助于引导船舶在安全区域内航行，避免因船舶搁浅、触礁等造成海上溢油

事故以及对南海“断续线”内海域生态环境造成实质性损害或威胁。
第二，南海“断续线”内海上通道周边存在碍航因素。虽然南海 “断续线”内海域面积广阔，

但海底地貌复杂，适宜国际航行船舶的通航区域仅在中沙海槽一线水域，海上通道的走向呈狭长式走

廊分布，通道两侧浅滩、暗礁密布。⑥ 区域内的碍航因素包括两类: 一类是气象。南海台风活动频

繁，特别是南海北部及东北部海区台风活动最多，每年的 9 月中、下旬开始有冷空气侵袭南海，到翌

年 5 月下旬结束，平均风速以南海东北部最大，对航行安全会造成较大影响。⑦ 另一类是海底暗礁。
南海浅滩及岛礁众多，海底地貌复杂，大部分岛礁由珊瑚构成，船舶一旦偏离主航道即面临触礁搁浅

之虞。南海“断续线”内的部分区域历史上从未被精确勘测过，存在未知的水下碍航礁滩。⑧ 已经在

海图上标识的部分，受台风和珊瑚礁生长变化影响，礁区的情况会随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因此，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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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有些海区在海图中常被标识为危险地带 ( Dangerous Ground) 。①

第三，在海上划界主张重叠区域设置避航区与海上划界无关。尽管我国与菲律宾、越南、马来西

亚、印度尼西亚、文莱 ( 以下简称南海五国) 在南海存在海域划界争端，但是在南海“断续线”内

设置海上避航区仅仅属于针对特定事项的管辖，对海上船舶航行范围进行限制，不会改变避航区内海域

的法律地位，与当事国之间的领土主权、管辖权、资源型权利归属并无直接关系。如2002 年10 月荷兰、
德国和丹麦以特别敏感海域为由向 IMO 申请在瓦登海 ( Wadden Sea) 设定避航区，而在注入瓦登海的

埃姆斯河口水域，德国与荷兰至今尚未划定各自领海范围。② 即使就海上航行权而言，避航区的设置

对当事国以及途经该区域的船舶具有普遍适用的效力，不属于对当事国航行权的分割与分配。
第四，在划界主张重叠区域协商南海 “断续线”内设置避航区有助于从低敏感领域化解南海问

题。与其他类型海上限制区域相比，设置海上避航区是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航海服务措施，在南海

“断续线”内设置避航区符合维护区域内航行安全的需要，尤其是与海上禁航区、警戒区、军事管制

区等海上限制区域相比，海上避航区具有政治敏感度低的特征，且在设置依据与管理方式上又有明

确、充分的国际法依据。在南海 “断续线”水域内划定避航区，既强化了我国在南海海域的经常性

存在，又以和平与人道的方式为过往船舶提供通航保障，可为将来我国与南海 “断续线”周边国家

的海上安全合作、协商谈判做好铺垫。
2. 在南海“断续线”水域内设置避航区的法理依据
我国在南海“断续线”水域内设置避航区符合属地管辖与国家海上管辖，具有明确的国际法依据。
第一，依据属地管辖权在南海 “断续线”水域内设置避航区。属地管辖是国家由于其属地权威，

对国家领土内的一切人、物和事享有完全的和排他的管辖权。现存众多历史证据表明，早在以 《威

斯特伐利亚和约》为标志的近代国际法产生以前，③ 我国已经开始以政府名义对南海诸岛实施有效管

辖，④ 依据时际法中的“先占”和 “有效管辖”取得了南海诸岛的主权。1947 年 12 月国民政府在

《南海诸岛位置图》中，采用东沙、西沙、中沙和南沙四群岛最外缘岛礁与邻国海岸线之间的中线，

在四群岛周边标绘了 11 条“断续线”。1949 年后，新中国在所出版的地图上基本上沿袭了以 “断续

线”表示中国在南海的权属范围的标识方式。⑤ 从 1947 年至 20 世纪 70 年代，越南等国曾经公开承认

我国拥有南海诸岛主权，菲律宾等国没有对南海 “断续线”提出过任何异议。⑥ 从 20 世纪 70 年代至

今，我国不断强化对南海“断续线”海域的实际控制，通过政治、外交或军事手段，表明我国在南海

“断续线”海域内享有的主权与管辖权，不存在对其他国家非法侵害我国南海权益的默认或弃权。因而，

我国通过主张领土主权和管辖权，在南海“断续线”水域内设置避航区不存在国际法障碍。
第二，依据国家海上管辖权在南海 “断续线”水域内设置避航区。《海洋法公约》确立了沿海国

在领海、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和公海水域享有的不同类型的管辖权。南海 “断续线”水域内的诸岛

礁是我国固有领土，根据《海洋法公约》第 121 条的规定，无论是岛屿，还是礁石，均享有 12 海里

的领海，我国在这些岛礁领海内划定海上避航区享有绝对的权利。在领海范围之外，《海洋法公约》
规定沿海国对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水域内的人工岛屿、设施和结构拥有专属管辖权，⑦ 并对其存在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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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永久性的警告方法，必要时在这种人工岛屿、设施和结构的周围设置合理的安全地带，采取适当的

措施以确保航行安全，① 这里的安全地带就包括了避航区。
第三，依据国际公约在南海“断续线”水域内设置避航区。我国是 SOLAS 公约的缔约国，公约

第 5 章第 10 条是设置海上避航区最直接的国际法依据。公约第 5 章第 10 条第 1 项、第 6 项和第 8 项

确认包括海上避航区在内的船舶定线制有利于海上人命安全、航行安全及效率和 ( 或) 海洋环境保

护，建立包括海上避航区在内的船舶定线系统是各国政府的责任。公约规定缔约国政府可以采纳和实

施 IMO 制定的指南，建议所有船舶遵守海上避航区规定，也可以强制某些类型船舶或载运某些货物

的船舶遵守海上避航区规定。缔约国实施的海上避航区应提交 IMO 审议，经 IMO 审议通过的海上避

航区对其他缔约国及海上运营的船舶发生强制适用效力。② 所有经 IMO 审议已通过的海上避航区和为

实施区域管理所采取的行动应符合国际法，包括 1982 年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不得损害各国政

府根据国际法或国际航行海峡及群岛海道的法律制度所具有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③

二、在南海 “断续线”水域内设置避航区的阻却性因素

阻却性因素是指那些由于某些特定的原因，使行为或活动中断或者不能按正常程序进行的因

素。④ 南海“断续线”性质不明、域外国家的干涉、相关立法规定的模糊，均影响到我国在南海

“断续线”水域内设置避航区。
1. 南海“断续线”的性质缺少界定
关于南海“断续线”的法律性质，学术界有几种不同的观点，主要包括海洋国界线说、历史性

权利线说、岛屿归属线说等。⑤ 对于南海 “断续线”的性质的不同定位，直接影响 “断续线”包围

海域的法律地位，进而影响在 “断续线”内设置避航区的类型与法律依据。如果将南海 “断续线”
定性为海洋国界线，则中国不仅对线内的岛屿、岩礁、浅滩、暗沙拥有完全主权，而且线内海域也是

中国的内水或领海，此时，在南海 “断续线”水域内设置禁航区属于国家主权行为，其他国家或国

际组织无权干涉。如果将南海“断续线”定性为历史性权利线，则表明我国对 “断续线”内的岛礁

及其附属水域享有主权和管辖权，对于 “断续线”内其他海域仅享有历史性权利，⑥ 在 “断续线”
内设置海上避航区不应阻碍区域内的航行自由。⑦ 如果将南海“断续线”定性为岛屿归属线，则仅仅

表明我国对东沙群岛、中沙群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却未解决四群岛领

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水域与 “断续线”之间海域法律地位的问题，一旦在此间隔水域设置避航

区，即面临避航区设置依据与类型等相关问题。
2. 设置海上避航区的国内法困境
我国现有海上避航区国内立法滞后于实践需求，缺少关于海上避航区的明晰规定。首先，我国立

法中没有明确规定海上避航区。无论是 《海上交通安全法》、 《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
《船舶交通管理系统安全监督管理规则》等法规，还是《海南水上交通安全监督管理规则》、《海南省

沿海边防治安管理条例》等地方性立法，在条文中均没有关于避航区的具体表述。《船舶载运危险货

物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第 22 条虽然规定了船舶定线制区，但并未进一步对避航区、分道通航区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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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海洋法公约》第 60 条。
Art. 10 ( 1) ，( 3) ，( 4) ，( 5) ，( 7) SOLAS V.
Art. 10 ( 9) ，( 10) SOLAS V.
陈红梅: 《统计执法的阻却性因素及其对策》，《统计与决策》2006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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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型的船舶定线制区作出区分性规定。其次，立法适用中未严格区分海上避航区与其他海上限制区

域。我国海上交通安全管理实践中，往往将禁航区、安全区或交通管理系统区域 ( VTS 区域) 的规

定① 适用于海上避航区的设置和管理。② 事实上，海上避航区与这些海上限制区域在内涵上存在明显

区别，禁航区等其他海上限制区域的规定不能 “越俎代庖”，代替有关海上避航区的专门性规定。最

后，我国国内法中缺少相应的公约转化适用机制。一般而言，国际法规范只有被接受为国内法，成为

国内法的渊源后，才能很好地在国内发生法律效力或作用于国内法。SOLAS 公约第 5 章第 10 条并没

有规定设置海上避航区的确切标准，而是系统地归为“利于海上人命安全、航行安全及效率和 ( 或)

海洋环境保护”③，且该条规定的内容不属于单纯的技术规则，不能以 “纳入”的方式在我国直接予

以适用。
3. 设置避航区所面临的域外干扰因素
SOLAS 公约对在划界主张重叠区域内设置海上避航区作出了特殊规定，而在南海 “断续线”水

域内设置避航区势必缩小船舶在该区域的活动范围，域外国家可能以海域划界、航行自由等问题，干

扰我国在南海“断续线”水域内设置避航区。
第一，以划界争端阻挠我国在南海 “断续线”内设置避航区。SOLAS 公约第 5 章第 10 条第 5 项

要求，如果两国或两国以上政府在某一特定区域具有共同利益，应在达成协议的基础上制定联合提

案，明确说明他们对该区域船舶航线划定系统的表述和使用。IMO 在收到此提案并开始考虑是否审议

通过海上避航区之前，必须将该提案的详细内容分发给在此地区具有共同利益的政府，包括在此海上

避航区附近的国家。目前，我国与南海五国始终未就南海划界形成书面条约，我国与上述国家在南海

“断续线”水域存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主张重叠。由于我国与南海五国均是 IMO 成员国和 SO-
LAS 公约的缔约国，在海域划界问题解决前，根据 SOLAS 公约在南海 “断续线”水域内设置具有普

遍约束力的避航区，需要我国与南海周边国家向 IMO 提交联合提案。即使我国单方面主张在上述区

域设置避航区，如果南海五国提出反对意见，则也很难被 IMO 审议通过。
第二，以航行自由干涉我国在南海 “断续线”内设置避航区。SOLAS 公约第 5 章第 10 条第 10

项规定，“本条及其相关指南和衡准的任何内容均不得损害各国政府根据国际法或国际航行海峡及群

岛海道的法律制度所具有的权利和义务”，这里的国际法主要指《海洋法公约》。④ 《海洋法公约》第

5 部分和第 7 部分赋予了所有国家在沿海国专属经济区内享有公海航行和飞越自由，规定沿岸国对专

属经济区内的科学研究活动具有管辖权。目前，美国、日本等国经常以航行自由问题指责我国在南海

的管辖权，渲染其在南海享有的航行权和科学研究权利。⑤ 设置海上避航区客观上将缩小南海 “断续

线”水域内船舶活动范围，尤其是可能限制中沙海槽主航道以外渔船、科学考察船、游艇等中小型

船舶的可航区域，可以预计，美国等国势必将以 《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为依据，干扰我国在南海

“断续线”水域内设置海上避航区。

三、在南海 “断续线”水域内设置避航区的具体对策

笔者认为，在南海“断续线”水域内划定避航区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可以先行在南海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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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交通管理系统安全监督管理规则》第 25 条第 3 款: “VTS 区域”是指由主管机关划定并公布的，VTS 系统可以实施有

效管理的区域。
参见杨静: 《上海海事局南汇嘴应急反应基地今天投入使用》，中国广播网，http: / /news. cnr. cn /gnxw /200912 / t20091221_

505789260. html。
Art. 10 ( 1) SOLAS V.
Ships Ｒouteing，IMO，http: / /www. imo. org /OurWork /Safety /Navigation /Pages /ShipsＲouteing. aspx.
余敏友、雷筱璐: 《评美国指责中国在南海的权利主张妨碍航行自由的无理性》，《江西社会科学》2011 年第 9 期。



实际控制区域向 IMO 申请设置避航区，在其他划界主张重叠海域，可以特别敏感海域、气象因素等

为缘由，通过磋商与南海相关国家联合向 IMO 申请设置海上避航区。
1. 界定南海“断续线”的历史性权利属性
我国在南海“断续线”内享有的历史性权利是在 《海洋法公约》制定前就已经确立的既得权利，

《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不具有否定这种既得权利的效力，南海“断续线”是对中国在南海主权和海洋

权益的概括化和法律化。
第一，南海“断续线”代表了我国在南海享有的历史性权利。早在以 《海洋法公约》为代表的

现代海洋法制度确立和发展之前，南海“断续线”就已经产生并得到国际社会公认。南海 “断续线”
代表的权利归属不是根据近现代国际法一般规则取得的，而是我国通过历史的积累和巩固过程而获得

的，《海洋法公约》不能溯及既往否定一个国家既有权利。南海“断续线”所代表的历史性权利的内

涵包括领土主权和非专属的历史性权力，① 具体应当涵盖如下内容: ( 1) 对其中海洋生物资源管理、
养护、探勘、开发之优先权利; ( 2) 保护与保全海洋环境之优先权利; ( 3) 科学研究优先权利; ( 4)

航海、航空交通管制权利，② 但不影响其他国家在南海 “断续线”内的航行、飞越等的既得权利。③

第二，在南海“断续线”内设置避航区不存在公海管辖权的问题。根据 《海洋法公约》和 SO-
LAS 公约的规定，在公海设置避航区需要得到 IMO 的批准，且不得影响他国船舶享有的公海航行自

由的权利，但是南海“断续线”内不存在公海，④ 根据取得依据的不同，我国在南海 “断续线”内

取得的权利包括两部分: 一部分是依 《海洋法公约》缔约国身份取得的南海诸岛附属水域上存在的

权利，另一部分是通过历史积累和巩固而获得的历史性权利。⑤ 南海“断续线”内的历史性权利水域

与现代国际法中的公海制度不同，后者是指除一国内水、领海、专属经济区、群岛国的群岛水域外的

海域，而这里的内水、领海、专属经济区、群岛国的群岛水域制度均是在以 《海洋法公约》为代表

的现代海洋法框架下产生或得到发展的，与之相对的是，南海 “断续线”的主张依据是权利的法律

性与历史性，二者间没有也不需要有必然联系。⑥ 因而，南海 “断续线”水域内没有公海存在空间，

所设置避航区也就不存在公海管辖权的问题。
2. 完善海上避航区的设置条件和监管方式
完善我国海上避航区设置条件应在国内法中增加关于避航区的规定，区分海上避航区与禁航区、警

戒区等其他海上限制区域的设置范围和条件，纳入或转化适用 IMO 颁布的相关规定。在南海“断续线”
水域内设置避航区后可以通过 VTS 及海上浮标系统对避航区及其周边的交通状态进行实时监控。

第一，在南海“断续线”水域内设置避航区应包括如下评估条件: ( 1) 就划定水域的需求，有

明确的事实和必要的理由; ( 2) 符合附近军用或者重要民用目标的保护要求或已征得军队、政府相

关部门的意见; ( 3) 对水上交通安全和防止污染有重大影响的，已通过通航安全评估; ( 4) 符合水

上交通安全与防止污染要求，并已制定安全、防污染措施; ( 5) 避航区范围设置的合理性、避航区

边界控制点坐标的准确性、避航区的设置与周围重要目标的保护关系及是否妨碍附近航行船舶安全、
采取的措施能否保证避航区的设置有效实施。在完善我国海上避航区设置条件时，可以考虑纳入或转

化适用 IMO《船舶定线制》中的内容。严格意义上讲，通过 “纳入”或 “转化”适用的对象应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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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宇: 《南海问题的国际法理》，《中国法学》2012 年第 6 期。
窦希铭: 《历史性所有权视野下的中越北部湾划界与南海争端比较》，杭州普法网，http: / / law － lib. com /hzsf / lw_ view. asp?

no = 9915。
赵建文: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我国在南海的既得权利》，《法学研究》2003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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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伟: 《中国在南海 U 形线内“其他海域”的历史性权利》，《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11 年第 3 期; 王崇敏、

张奎: 《中国南海 U 形线的法律地位》，《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 年第 5 期。
贾宇: 《南海“断续线”的法律地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 年第 2 期。



国际公约，虽然《船舶定线制》制定依据为 SOLAS 公约第 5 章第 10 条，但其本身仅属于 IMO 颁布

的指南，并不属于国际公约的范畴。然而在申请设置强制性海上避航区的情况下，IMO 却赋予 《船

舶定线制》以强行法的效力，构成了 SOLAS 公约第 5 章第 10 条的实施细则。因此，完善我国海上避

航区立法可以考虑将 IMO《船舶定线制》关于海上避航区的概念、设定标准在国内立法中予以纳入

或转化，通过立法将 SOLAS 公约和 《船舶定线制》中的相关要求分门别类写入相关的法律规范中，

通过国内立法予以进一步明确、细化。
第二，利用 VTS 及海上浮标系统对海上避航区实施监督管理。船舶交通管理系统 ( Vessel Traffic

Services，VTS) 是为了保障船舶交通安全、提高工作效率、保护水域环境，由主管机关设置的对船舶

实施交通管制并提供咨询服务的系统，① 具有实时监控覆盖区域内船舶的位置和动态、合理安排船舶

靠离泊计划、维护 VTS 覆盖水域内通航秩序、提高通航效率的功能。VTS 的岸基有效监控范围为 40
海里，但实践证明在借助海上浮标的情况下，VTS 监控范围完全可以扩展至我国 200 海里专属经济

区。② 为此，在我国南海“断续线”水域内设置避航区时，可以通过在其周边设置相应海上浮标与岸

基交通监管系统进行联网，将其纳入我国沿海 VTS 监管区，通过收集覆盖水域的信息或数据，掌握

避航区交通情况，向禁航区船舶提供信息服务、交通组织服务，促进船舶合理有序航行。
3. 规定妨害海上避航区管理不法行为的后果
在南海“断续线”水域内设置避航区后，遇有违反我国海上避航区管理规定的船舶，可以对其

实施紧追或登临检查，或请求他国予以协助调查，并根据其违法情节，科以行政或刑事责任。
第一，违反海上避航区管理规定的调查和处理。对于非法穿越我国南海 “断续线”内避航区的

船舶，应分情况调查处理: ( 1) 外籍船舶擅自穿越内水、领海内避航区或不遵守避航区航行规则，

或外籍船舶在我国专属经济区内的避航区因事故或故意排放污染物，对我国管辖海域造成或有充分理

由认为可能造成污染的，且拒不执行海事管理机构要求其离开或责令其停航或改航指令而擅自驶离

时，应派出执法船或飞机实施紧追。③ 成功截停被紧追船舶后，如果停船地点位于我国内水、领海或

专属经济区内，由实施紧追的海事执法人员登船调查，也可令其驶往指定地点接受调查。如果停船地

点位于上述以外海域，实施紧追的海事管理机构应立即向中国海事局报告，由中国海事局决定该船驶

往指定地点接受调查。④ ( 2) 如果违法船舶逃逸进入船旗国或第三国领海的，应停止紧追，并向船旗

国或第三国主管机关及船旗国政府主管机关通报，请求协助调查。如果在紧追过程中，该船舶去向不

明时，应向被紧追船舶的船旗国主管机关通报，请求协助调查。
第二，违反海上避航区管理规定的法律责任。追究外籍船舶违反南海 “断续线”水域避航区管

理规定的法律责任时，应根据调查处理结果区分对待: 对于仅仅违法穿越避航区或不遵守避航区管理

规则的船舶，可处以罚款、扣留船长或船员职务证书、责令停止航行等行政责任。⑤ 船舶不遵守避航

区管理规则，且因其违法行为造成海上交通事故或海域污染的，应根据 《海上交通安全法》第 44
条、《海洋环境保护法》第 73 条第 4 项、第 76 条、《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第 60 条第 3
项、第 67 条等专门立法的规定，追究当事人的责任，构成犯罪的，还要进一步承担刑事责任。

4. 在划界主张重叠区域协商设置避航区
协商设置海上避航区属于事务性合作范畴，在南海符合 “特别敏感海域”认定标准的区域协商

设置避航区，有助于保护南海海域生态环境，并为今后我国与南海周边国家解决海洋争端积累互信。
保护海上航行安全和海洋生态环境是 IMO 认定 “特别敏感海域”的基本标准。南海 “断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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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船舶交通管理系统安全监督管理规则》第 25 条第 2 款。
陈永忠、龚文浩: 《完善我国海区监管手段》，《水运管理》2011 年第 3 期。
参见《外国籍商船违法逃逸应急处置规定》第 2 条、第 4 条。
参见《外国籍商船违法逃逸应急处置规定》第 4 条。
参见《海上海事行政处罚规定》第 41 条、第 49 条。



内动植物资源丰富，海洋生态系统呈多样化，海上通道两侧暗礁、浅滩密布，繁忙的海上运输和复杂

的水文地质环境对地区生态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这些均符合 IMO 认定 “特别敏感海域”的要求。
而在防治船舶污染、保护南海环境方面，我国与南海周边国家具有利益牵连关系，设置避航区也合乎

我国与南海周边国家的海上环境利益需求，具有实践可能性。
海洋划界前临时安排是在最终解决领土争端和缔结划界协议前，《海洋法公约》第 74 条和第 83

条要求相关国家应遵守的义务。以 “海洋划界前临时安排”的形式设置避航区与区域法律地位争议

无关，也不影响当事国之间有关南海权利归属冲突，而且通过协商方式在划界主张重叠区域设置避航

区并不是单一国家主权行为，当事国对于海上避航区的管辖权源自国际组织的授权。在南海 “断续

线”内设置避航区的“海洋划界前临时安排”可以包括两类具体方式，即一类是我国与南海周边国

家以“特别敏感海域”为由，选定部分划界主张重叠区，通过协商方式联合向 IMO 申请在 “断续

线”内设置海上避航区。另一类是我国与南海五国进行单独磋商，通过对话、谈判等方法，协商缩

小争议分歧，以缔结类似“合作备忘录”、“合作协定”的方式，① 设定海上避航区。

结 语

海上避航区是国际法认可的海上交通安全管理措施，南海 “断续线”内水域是国际海上通道途

经的区域，区域内生态环境脆弱，具有水下暗礁、台风等多重碍航因素，我国在南海 “断续线”水

域内设置避航区有助于维护航行安全、保护区域生态环境，避免南海争议区域的扩大化。在南海

“断续线”水域内设置避航区应遵循先易后难的原则，在完善我国相关立法的同时，明确南海 “断续

线”属于历史性权利线的性质，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通过 VTS 及海上浮标系统实现海上避航区的实时

监管，对于违反我国避航区规定的船舶可以实施紧追或登临，并科以相应的法律责任。在我国与南海周

边国家划界主张重叠区域，可以通过与当事国协商签订海洋划界前临时安排的形式划定海上避航区，以

特别敏感海域作为设置海上避航区理由，降低设置避航区的难度，保护我国在南海的合法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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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 201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海上合作谅解备忘录》、200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

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


